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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渠道治理和管理控制理论为基础ꎬ从交易关系发展过程的视角ꎬ将管理控制

作为渠道治理的过程机制ꎬ重点考察其在保障契约机制有效执行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农户专

有资产净投入对契约完备性与管理控制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ꎮ通过对来自参与订单农业的２１７份
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收购商的三种管理控制方式(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能力控制)
在契约完备性对农户绩效的提升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ꎬ过程控制也在契约完备性抑制农户投机

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ꎮ同时ꎬ研究证实了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高时ꎬ削弱了契约完备性对

三种管理控制正向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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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契约型农业是一种旨在有效带动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农业产销模式ꎮ但是ꎬ在实践过程中ꎬ由于契约

不完全和执行成本高等原因ꎬ渠道投机行为屡见不鲜ꎬ订单的违约率居高不下ꎬ其中农户违约率更高[１－２]ꎮ
这不仅影响了收购商和农户参与契约型交易关系的积极性ꎬ也影响了农户增收致富ꎮ目前ꎬ学术界对契约

型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关系稳定性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学视角ꎬ侧重于农产品交易的制度安排、契约设计

等[１－３]ꎬ而其定量研究很多沿用渠道治理理论的研究范式ꎬ局限于契约为主的正式治理和以关系规范为主

的非正式治理对渠道行为的直接影响[４－５]ꎬ忽视了从交易关系发展的全过程视角关注渠道治理问题ꎮ渠道

治理是一个过程ꎬ不仅包括建构交易关系的过程ꎬ还包括维系交易关系的过程[６－７]ꎮ使用契约只是建构交

易关系的开始ꎬ契约机制的有效性受到交易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环境、交易、制度不确定性、关系发展不

同阶段)的影响[８－１１]ꎮ现有研究虽然已经关注到契约机制治理过程的重要性ꎬ但这些研究集中于探讨事前

契约与事后监督、执行的替代或互补关系[１２]ꎬ或者是契约执行对渠道行为结果的影响[１３]ꎬ缺乏从交易关

系发展全过程的角度关注契约治理问题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治理过程机制来保障契约机制的有效执行ꎮ
管理控制包含标准的建立(明确或非明确)ꎬ根据标准进行监督检查、评估ꎬ纠正出现偏离标准时的行

为[１４]ꎮ控制目的在于纠错ꎬ使事物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ꎮ他在应对无法预期的波动时更加有弹性ꎬ规定了

如何完成组织目标的具体细节ꎬ常应用在交易建立后日常的交往过程中[１５]ꎮ契约执行指交易一方对另一

方违反契约的惩罚措施[１２]ꎬ或是采取正确行为补救出现的问题[１３]ꎮ因此ꎬ管理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

补交易关系建立后ꎬ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契约执行不足的问题ꎮ目前ꎬ学者们对管理控制的研究大多关

注其对渠道行为结果(绩效、投机行为)的直接影响[１６－１７]ꎬ或者是管理控制的治理过程研究[１８]ꎬ鲜有研究

关注管理控制与契约的关系ꎬ特别是把他作为保障契约执行的治理过程机制ꎮ因此ꎬ本文从收购商立场出

发ꎬ关注交易关系全过程ꎬ将管理控制三种方式(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能力控制)作为渠道治理的过程机

制ꎬ重点考察其在契约完备性对渠道交易结果(农户投机行为和农户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ꎮ
同时ꎬ特定情境因素会影响渠道交易关系的管理策略[１９]ꎮ而渠道管理控制作为提升契约治理的过程

机制ꎬ也会增加施控者的管理成本ꎬ特别是过程控制和能力控制需要收购商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大量

的精力、时间和金钱ꎮ因此ꎬ需要探索何种情境因素下需要强化(弱化)管理控制ꎮ本文选取了反映契约型

农业内部交易关系程度的重要因素———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作为模型的边界条件ꎬ实证性地考察他对契

约机制与收购商管理控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ꎮ
本文预期理论贡献如下:首先ꎬ本文从交易关系发展的全过程视角出发ꎬ将管理控制作为保障契约机

制有效执行的治理过程机制ꎬ对扩展渠道治理的实证研究有重要意义ꎬ弥补了现有研究对治理过程关注的

不足ꎬ也为契约型农产品渠道交易的关系稳定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ꎮ其次ꎬ研究考察反映内部交易关系

的重要因素———农户的专有资产净投入对契约完备性与管理控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ꎬ这为探索如何控

制管理控制的成本提供了情境条件ꎬ有利于深化对管理控制与契约治理效果的理解ꎮ

二、 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 渠道治理过程、契约完备性与管理控制

Ｈｅｉｄｅ(１９９４) [６]提出治理是一个过程ꎬ是一个包括交易关系建立、维持和结束的多维度概念ꎮ庄贵军

(２０１２) [７]在 Ｈｅｉｄｅ(１９９４) [６]的基础上进一步清晰地提出ꎬ渠道治理是建立、维持和结束渠道交易关系的约

定或制度安排以及参与者对约定(即合同或不言自明的规则)的监督和执行过程ꎮ可见ꎬ渠道治理包括治

理机制的建构及其监督和执行过程两个方面ꎬ治理过程是指如何使用治理机制管理交易关系ꎬ即治理机制

的监督和执行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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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ꎬ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６) [２０]认为人具有有限理性且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ꎬ有先天的投

机倾向ꎬ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式是签订一个正式的契约(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来管理交易关系ꎮ其中ꎬ契约

完备性指在正式契约中ꎬ交易双方的角色、义务和预期收益以及如何处理计划外事件和冲突等事项在契约

中被详细规定的程度[２１]ꎮ由于正式契约设计受制于人的有限理性ꎬ行为主体无法在签约时预见和解释未来发

生的事情[８ꎬ１５]ꎬ斯蒂格利茨(１９９９) [２２]认为在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ꎬ合约是不完全的ꎮ相对

于工业品而言ꎬ农产品具有鲜活性、生产的定量化和标准化程度较低的特点ꎬ这进一步增加了交易双方事前

签订明确契约约束双方行为的难度ꎬ使得农产品契约具有“注定”不完全性[１]ꎮ同时ꎬ契约型农产品交易关系

通常表现为一个收购商和众多的小农户签订购销合同ꎬ当收购商出现违约行为时ꎬ农户会因高昂的法庭解决

成本而放弃法庭执行ꎻ而当农户违约时ꎬ由于农户分散、为数众多ꎬ且每个农户资源占有量有限ꎬ龙头企业的

胜诉收益会大大低于其成本[２３]ꎮ此外ꎬ当地政府出于保护弱势群体农户的考虑ꎬ在农户违约时ꎬ也会劝说收购

商放弃追究农户的违约责任ꎮ①因此ꎬ农产品契约出现违约行为时ꎬ法律执行更加困难ꎬ需要对契约机制的执

行和监督过程施加额外的影响ꎮ本文认为ꎬ针对契约型交易关系的特点ꎬ收购商在签约以后通过管理控制行

为强化契约的执行是一种重要的过程机制ꎬ而现有文献还没有对这一过程机制予以充分关注ꎮ
早期的管理控制理论主要来源于对组织内部成员的管理ꎬ特别是被应用于组织对销售人员行为的管

理[１４ꎬ２４]ꎮＣｅｌｌｙ 和 Ｆｒａｚｉｅｒ(１９９６) [２５]将其引入到对渠道成员的控制研究中ꎮ虽然独立的渠道组织间正式化的

权威关系并不是那么强ꎬ监督和评估成员行为相对困难ꎬ但可以在以下情形中展开有效的渠道控制ꎮ首先ꎬ
渠道成员权力不对等ꎬ意味着弱势方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强势方的资源ꎬ因而弱势方就要服从于强势方的

命令和安排ꎬ接受强势方的管理控制[２６]ꎮ其次ꎬ当受控方接受了施控方的专有资产投资ꎬ施控方就获得了

参与到受控方的生产活动中的机会ꎮ在契约型农业中ꎬ相对于提供大量同质化商品的众多小农户ꎬ收购商

数量少且掌握着主要的市场资源ꎬ意味着渠道权力向收购商一方倾斜ꎮ再次ꎬ农户生产常常需要收购商的

专有资产投资ꎬ特别是一些资金投入大、生产条件高的农产品ꎬ这也为收购商干预和指导农户行为提供了

条件ꎮ最后ꎬ农户生产活动相对集中ꎬ降低了收购商管理控制农户行为的成本ꎮ
常见的正式化渠道管理控制方式有三种: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能力控制ꎮ结果控制是被控方可以自

由选择生产方式ꎬ只对生产结果负责ꎬ过程较少受到干预ꎮ过程控制要求生产过程中ꎬ被控方服从施控方规

定的程序和活动来达成预期目标[２４]ꎮ能力控制关注被控方的技术和能力ꎬ现有研究证明他与过程控制具

有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结果[２７]ꎮ农产品生长周期长ꎬ标准化程度低ꎬ鲜活易腐ꎬ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性ꎮ
收购商为了保质保量地获得农产品ꎬ不仅需要在农产品交割环节对农户行为进行控制(结果控制)ꎬ还需

要对农产品生产过程进行控制(过程控制)ꎮ同时ꎬ我国农户文化水平普遍偏低[１７]ꎬ很多农产品生产需要

更为专业的技术指导ꎬ需要对农户的生产能力进行控制ꎮ目前ꎬ也有文献研究契约机制与管理控制之间

的关系ꎬ但是将管理控制作为调节变量ꎬ调节契约机制对渠道行为结果的影响[２８] ꎬ未有研究将管理控

制作为渠道治理的过程机制ꎬ考察其在契约机制对渠道行为结果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ꎬ这正是本文

的研究目的ꎮ
契约越完备ꎬ承诺、责任和纠纷处理过程越被清晰地界定ꎬ可以为评估与绩效相关的投入和产出提供

更好的指导ꎬ促进随后的监督和执行努力[１２]ꎮ在契约型农产品的营销渠道中ꎬ收购商与农户签订的书面契

约详细地规定收购的产品种类、数量、评级标准、价格及双方的违约责任等ꎬ使得收购商对农户生产结果控

制有章可循ꎬ有助于其顺利展开ꎮ在生产过程中ꎬ完备契约详细地规定了农户应该遵守的生产程序(如施

肥时间间隔ꎬ不打高毒农药)和收购商的相关权利(如生产过程监督检查)ꎬ有利于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活

动ꎮ同时ꎬ完备契约详细地规定了农户应具备的生产能力(如会给牲畜打针等)ꎬ收购商为提高农户生产技

能开展的各项技术培训和指导等ꎬ为收购商控制农户生产能力提供了更好的标准ꎬ有利于生产的能力控

制ꎮ由此ꎬ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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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农业的农户也得到了证实ꎮ



Ｈ１ａ:农户与收购商签订的契约越完备ꎬ收购商对农户的生产结果控制水平越高ꎻ
Ｈ１ｂ:农户与收购商签订的契约越完备ꎬ收购商对农户的生产过程控制水平越高ꎻ
Ｈ１ｃ:农户与收购商签订的契约越完备ꎬ收购商对农户的生产能力控制水平越高ꎮ

(二) 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

专有资产作为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８５) [２９] 提出的关键交易维度ꎬ一直是渠道治理理论研究的核心变量之

一ꎮ具体而言ꎬ专有资产是指交易方为了提高合作水平和合作收益为特定交易关系投入的资产ꎬ该资产不

能够轻易转移或转移成本极高[３０]ꎮ专有资产相对于通用资产ꎬ具有更大的价值创造能力ꎬ代表了关系承诺

和对交易关系持续的意愿[３１]ꎮ他很难被转移到交易关系外ꎬ一旦交易伙伴出现投机行为ꎬ他可能会导致关

系终止和投资实际价值的丧失[３１]ꎮ在契约型农产品的营销渠道中ꎬ交易双方都可能进行专有资产投入ꎬ如
农户学习专门的技术、购买专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等ꎻ收购商为农户生产销售提供周转资金、赊销或垫

付的生产资料等ꎮ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是指农户专有资产减去收购商专有资产后的净值ꎬ他体现了农户作

为投资方在渠道关系中对收购商的净依赖程度[３２]ꎬ也是农户对关系承诺的一种信号ꎮ
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对契约完备性与管理控制之间的关系有调节影响ꎮ完备契约有利于收购商对农

户的管理控制(假设 Ｈ１)ꎬ但当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高时ꎬ会降低契约完备性对农户管理控制的正向影响ꎮ
专有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关系维系ꎬ不能够轻易转移或转移成本极高[３０]ꎮ为了维系专有资产的价值ꎬ农户的

行为受制于收购商ꎬ这降低了收购商通过其他治理机制(如完备契约)来约束农户行为的需要[１９]ꎮ例如ꎬ当
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高时ꎬ意味着农户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ꎬ特别是一些特殊农产品(如中草药、
水貂)ꎬ一旦收购商中途提出终止关系ꎬ这些投资的实际价值会严重地丧失(对于弱势农户ꎬ这些农产品的

销售渠道极为有限)ꎮ因此ꎬ在农产品交割环节ꎬ农户急于将农产品销售给收购商ꎬ即使契约没有规定农户

要主动送货上门或将产品包装好ꎬ只要收购商在收购时提出需要ꎬ农户会积极配合ꎻ在过程控制中ꎬ即使契

约中没有规定农户要按照某些生产流程操作ꎬ只要收购商在检查中提出需要ꎬ农户会完全按照收购商的要

求操作ꎻ在能力控制中ꎬ农户会完全服从收购商的各种能力评估和指导(即使契约中没有要求)ꎬ因为只有

技能提高ꎬ农产品合格率才能提高ꎬ最终的投资才能收回ꎮ由此ꎬ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２:
Ｈ２ａ: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对契约完备性与收购商对农户生产结果控制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起到负向

调节作用ꎻ
Ｈ２ｂ: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对契约完备性与收购商对农户生产过程控制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起到负向

调节作用ꎻ
Ｈ２ｃ: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对契约完备性与收购商对农户生产能力控制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起到负向

调节作用ꎮ

(三) 收购商对农户管理控制的中介作用

１. 收购商对农户的管理控制在契约完备性与农户投机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ꎮ渠道成员的投机行为是

为了获得短期的单边收益ꎮ渠道一方的投机行为会侵蚀渠道双方长期的收益ꎬ影响渠道绩效和成员满意

度[３１]ꎮ因此ꎬ抑制投机行为一直是渠道治理的核心问题[３３]ꎮ在契约型农产品的营销渠道中ꎬ农户的投机行

为主要源于收购商对农户的特质或行为存在信息不对称[３３]ꎬ如农户隐藏生产方面的真实信息ꎬ或者私下

里将交货的产品卖给高价的买主等ꎮ
完备契约通过详细的契约条款界定了渠道成员可能发生投机行为的领域[１０]ꎬ阐明了各种未来情形如

何处理ꎬ特别是违背契约时的法律和经济处罚ꎬ为交易提供了保护机制[９]ꎬ有助于抑制农户的投机行为ꎮ
但是在契约型农产品的营销渠道中ꎬ农产品契约具有“注定”不完全性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只要有机会ꎬ渠
道成员就可能投机[１９]ꎬ即投机行为既会出现在契约规定的领域内ꎬ也会出现在契约未规定的领域[２６]ꎮ同
时ꎬ正式契约执行的一个潜在关键前提是完善的法律制度ꎮ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ꎬ保护契约执行的法

律制度是不健全的或发展相对滞后ꎬ意味着交易方违约后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２６]ꎮ管理控制中的监督有

利于发现成员行为的不一致ꎬ还可以及时对违约行为进行惩罚或纠偏[１５]ꎬ保障了契约内容的有效执行ꎮ同时ꎬ

８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９ 年



管理控制在应对无法预期的波动时更加具有弹性ꎬ可以规定如何完成组织目标的具体细节[１５]ꎬ弥补事前完备

契约对管理交易细节或计划外事件中的不足ꎬ进而抑制投机行为ꎮ具体而言ꎬ在农产品交割环节ꎬ收购商严格

地监督、检查ꎬ保证了完备契约中所详细规定的交易事项(如产品数量、评级标准等)能够顺利进行ꎬ避免了农

户以次充好等投机行为ꎮ在生产过程中ꎬ收购商不定期检查农户的生产流程和操作ꎬ减少了投机行为ꎬ保证了

完备契约中预期目标能够实现ꎬ还有助于发现契约规定之外农户潜在的投机行为ꎮ此外ꎬ收购商对农户生产

能力的评估、培训指导ꎬ不仅保证了完备契约中对农户生产能力的要求ꎬ还有助于解决未预见到的突发状况

(如大面积的病虫害)ꎮ农户从而相信收购商不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施加命令和剥夺他们的利益ꎬ提高对收购商

的依赖和关系的长期承诺[１８]ꎬ会慎重考虑是否投机ꎮ由此ꎬ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３:
Ｈ３ａ:收购商对农户的生产结果控制在契约完备性对农户投机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ꎻ
Ｈ３ｂ:收购商对农户的生产过程控制在契约完备性对农户投机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ꎻ
Ｈ３ｃ:收购商对农户的生产能力控制在契约完备性对农户投机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ꎮ
２. 收购商对农户的管理控制在契约完备性与农户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ꎮ在契约型农产品的营销渠道

中ꎬ农户绩效主要是指农户收入的提高ꎬ他是衡量契约型农业是否有效的最终标准ꎮ完备契约为交易提供

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法律和制度框架ꎬ有效地指导交易双方履行各自的职责ꎬ并通过设计各种经济激励措施

促进渠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ꎬ进而提高了渠道绩效[３４]ꎮ同时ꎬ完备契约阐述了无法预见情形的处

理过程ꎬ为农户提供了保护机制ꎬ减少了其面对风险的经济损失ꎬ提高了农户绩效ꎮ
但如上文所述ꎬ目前中国处于制度转型阶段ꎬ保障契约执行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尚不完善[１１]ꎬ法律

执行的震慑力不足ꎬ农户出于短期收益最大化ꎬ不按照契约要求操作时有发生ꎮ因此ꎬ需要收购商对农户交

易全过程进行控制ꎬ保证完备契约中有助于提高农户绩效的契约条款得到有效执行ꎮ同时ꎬ农业是一个自

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ꎬ即使契约再完整ꎬ也注定存在管理的“空白区域”ꎮ而且ꎬ小农户

文化水平不高ꎬ受资金、信息条件约束ꎬ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ꎬ需要收购商在生产中提供有价值的管理控

制ꎬ帮助他们提高绩效ꎮ具体而言ꎬ收购商对农户的结果控制ꎬ保障了完备契约中所有保护交易绩效的契约

条款能够有效实施ꎬ还有助于发现农户存在的问题(例如没有对某些易腐的农产品进行合理包装)ꎬ进而

为其提供相应的指导或帮助ꎬ提高了绩效ꎻ在生产过程中ꎬ收购商不定期的监督和检查ꎬ促使农户的生产尽

量遵照完备契约中所规定的科学流程ꎬ保障了农产品的品质ꎬ还有助于发现生产过程中的新问题ꎬ提醒、帮
助农户弥补其过失ꎬ提高了绩效ꎮ收购商的能力控制既可以发现农户是否具备完备契约中所要求的生产能

力ꎬ还有助于发现契约无法预测的技术难题(如遭遇外来物种入侵)ꎬ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ꎬ有助于

其绩效的提高ꎮ由此ꎬ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４:
Ｈ４ａ:收购商对农户的生产结果控制在契约完备性对农户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ꎻ
Ｈ４ｂ:收购商对农户的生产过程控制在契约完备性对农户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ꎻ
Ｈ４ｃ:收购商对农户的生产能力控制在契约完备性对农户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ꎮ
图１是本文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构建的概念模型ꎮ

图 １　 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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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收集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ꎬ我们在全国１６个省份收集数据ꎬ以验证契约型农产品的营销渠道中收购商(农产

品流通加工企业、合作社、中间商、经纪人等)与农户的交易关系ꎮ数据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式ꎬ出于数据

可得性ꎬ主要是从农户一边收集ꎮ同时ꎬ要求被调查的农户必须是参与并熟悉契约型交易关系的农户ꎬ且愿

意配合调查ꎮ为了收集数据ꎬ我们在２０１４年寒假期间(１－２月)组织和培训了４３名来自上述１６个省份东北财

经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ꎮ这些学生都来自农村ꎬ对农村生产生活相对熟悉ꎬ还可利用家庭人脉关系展开

有效调查ꎮ这种面对面访谈方式被认为是在新兴市场ꎬ例如中国ꎬ获得可靠数据的重要途径[１５]ꎮ
调查问卷遵从标准的心理学量表开发过程[３５]ꎮ首先ꎬ为了更好地理解契约型农业中的管理控制行为

和编制测量量表题项ꎬ我们深度访谈了辽宁和宁夏地区参与契约型农业的农户、合作社社长以及农产品流

通商贸公司的经理ꎮ在此基础上ꎬ系统地回顾本研究相关的文献ꎬ初步制定出测量问卷ꎮ为了提高量表的可

靠性ꎬ确保其与研究内容相关ꎬ我们与多年从事农产品流通的学者进行反复的讨论和修订ꎬ并进行了预

测ꎬ①确保最终量表具有合理区分度ꎬ研究内容能够反映研究情景并被研究对象理解ꎮ
正式调查共发放７３５份问卷ꎬ剔除数据缺失的问卷ꎬ共收到有效问卷２１７份ꎬ有效回收率为２９. ５％ ꎮ在正

式的样本中ꎬ调查的农户主要以４０－５０岁为主ꎬ占４６. ５４％ ꎬ５０岁以上占２８. ５８％ ꎬ４０岁以下占２４. ８８％ ꎻ农户

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和小学为主ꎬ各占比４９. ３１％和２３. ０４％ ꎬ高中及以上占２７. ６５％ ꎻ农户与收购商的购销关

系长度ꎬ３－５年占３１. ８０％ ꎬ５年以上占３７. ３２％ ꎬ３年以下占３０. ８８％ ꎻ农户的签单对象以龙头企业和经纪人

(中间商)为主ꎬ各占３５. ９４％和３６. ４１％ ꎬ合作社及其他(如协会)占２７. ６５％ ꎻ研究调查的生产类型ꎬ种
植业占６０. ３７％ ꎬ养殖业占３９. ６３％ ꎮ同时ꎬ针对样本有效回收率偏低问题ꎬ研究进行了非响应误差检

验[３６] ꎮ经过双样本(正式调查与前期预测的样本) Ｔ 检验ꎬ两次数据并无显著差异( ｐ > ０. １) (选取了受

访者年龄、学历、身份等人口统计特征以及与收购商交易的关系长度进行对比)ꎬ因此无需担心非响应

误差问题ꎮ

(二) 变量测量

契约完备性的原始量表来自 Ｗｕｙｔｓ 等(２００５) [２１]ꎮ结果控制和过程控制的原始量表都来自 Ｊａｗｏｒｓｋｉ 等
(１９９３) [２４]ꎬ能力控制的原始量表来自 Ｃｈａｌｌａｇａｌｌａ 等(１９９６) [２７]ꎮ农户投机行为的测量根据 Ｐｉｎｇ(１９９３)中的

量表修订[３７]ꎬ农户报告自己的投机行为可能会带给农户不悦感ꎬ为了提高信息真实度ꎬ我们在量表修订时

特别注意语言不要引起道德偏差ꎮ研究选择了 Ｓａｍａｈａ 等(２０１１) [３８]中的绩效量表作为农户绩效的初始量

表ꎬ与之不同的是ꎬ我们让农户根据近３年收入进行评价ꎬ降低了收入年度偏差ꎮ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原始

量表出自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 [３０]ꎮ参照以往研究的操作方法[３９]ꎬ测量中分为农户专有资产投入和收购商专有

资产投入两个量表ꎬ用两者差值来衡量ꎮ此外ꎬ研究还控制了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其他变量———农户

年龄(ＡＧＥ)、农户学历(ＥＤＵ)、生产类型(ＴＹＰＥ)、关系长度(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ＬｅｎｇｔｈꎬＲＬ)ꎮ

(三)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效度方面ꎬ采用 ＡＭＯＳ１７. ０对测量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ＦＡ)ꎬ如表１所示ꎬ每一个潜变量的标准

化因子载荷系数大于０. ５(ｐ < ０. ００１)ꎬ且平均抽取方差(ＡＶＥ)大于或接近０. ５ꎬ表明各变量的收敛效度较

好ꎮ信度方面ꎬ所有结构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值大于０. ７ꎬ说明测量变量可靠性良好ꎮ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

(ＣＲ)大于最低值０. ６[４０]ꎬ说明量表信度良好ꎮ同时ꎬ测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也较好(如表１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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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测量题项及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题项及信度与效度 因子载荷

契约完备性(ＣＳ):ａ ＝ ０. ８６８ꎬＣＲ ＝ ０. ８５８ꎬＡＶＥ ＝ ０. ５０７
我们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了我们双方的任务 ０. ７７１
我们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了我们双方应承担的责任 ０. ７８７
我们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了每一方的行为 ０. ８１８
我们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了该如何处理意外发生的事 ０. ６６０
我们签订的合同条款很详细 ０. ６２６
我们签订的合同条款尽可能写明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０. ５７３
结果控制(ＯＣ):ａ ＝ ０. ７８３ꎬＣＲ ＝ ０. ８０７ꎬＡＶＥ ＝ ０. ５８８
收购者对所收购的产品有明确的标准 ０. ８１３
收购者收购时会检查产品是否符合标准 ０. ８６３
收购者会告诉我的产品是否达到收购标准 ０. ５９８
过程控制(ＰＣ):ａ ＝ ０. ８３１ꎬＣＲ ＝ ０. ８３３ꎬＡＶＥ ＝ ０. ５５９
收购者会监督我是否按规定程序进行生产活动 ０. ７６８
收购者会评估我的生产过程是否有利于生产符合收购标准的农产品 ０. ８６８
我达不到收购者所要求的种植(养殖)标准时ꎬ收购者会帮我改进种植(养殖)过程 ０. ７２３
收购者会告诉我对生产过程的检查结果 ０. ６０７
能力控制(ＣＣ):ａ ＝ ０. ７２４ꎬＣＲ ＝ ０. ７４３ꎬＡＶＥ ＝ ０. ４９３
收购者对我的种植(养殖)技术有明确的要求 ０. ６９８
收购者会评估我的种植(养殖)技术是否有利于生产符合收购标准的农产品 ０. ７８６
收购者会帮助我提高相应的种植(养殖)能力 ０. ６１１
农户投机行为(ＳＰ):ａ ＝ ０. ８４８ꎬＣＲ ＝ ０. ８２８ꎬＡＶＥ ＝ ０. ５５６
有时ꎬ为了增加收入ꎬ我会将没有达到收购标准的产品掺杂到合格产品中 ０. ６１５
为了从收购者那里得到额外的帮助和支持ꎬ我可能会虚报产品的数量或质量 ０. ５６７
当有市场价高于收购价时ꎬ我偶尔会不按合同规定交货或者违反合同约定把货卖给别人 ０. ８３２
当收购者无法追究我的违约行为时ꎬ我可能会隐瞒产品数量和质量信息 ０. ９１１
农户绩效(ＰＲ):ａ ＝ ０. ９１４ꎬＣＲ ＝ ０. ９１６ꎬＡＶＥ ＝ ０. ７８５
近３年ꎬ我的农业毛收入增长非常快 ０. ８９３
近３年ꎬ我的农业纯收入增长非常快 ０. ９４７
近３年ꎬ我的整体农业收入水平非常高 ０. ８１３
农户专有资产投入(ＦＲＩ) 　 　 合成性量表

学习专门的技术 ｎ. ａ.
生产用地 ｎ. ａ.
固定资产(如圈舍、大棚等) ｎ. ａ.
生产工具(如农机具等) ｎ. ａ.
其他生产资料(如肥料、饲料、种子、苗雏、包装材料等) ｎ. ａ.
收购商专有资产投入(ＢＲＩ) 　 　 合成性量表

提供周转资金 ｎ. ａ.
赊销或垫付的生产资料(如肥料、饲料、种子、苗雏、包装材料等) ｎ. ａ.
为生产设施(如大棚、温室、圈舍)垫付资金 ｎ. ａ.
为辅助生产工具(如农机或交通工具等)垫付资金 ｎ. ａ.
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 ｎ. ａ.
其他投入(如专设的收购站及管理人员、在当地建设了加工厂或批发市场) ｎ. ａ.
模型拟合指数

ＣＭＩＮ / ＤＦ ＝ １. ９５３ꎬＲＭＲ ＝０. ０５３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６ꎬＴＬＩ ＝ ０. ９２０ꎬＣＦＩ ＝ ０. ９３６ꎬＩＦＩ ＝ ０. ９３７ꎬＮＦＩ ＝ ０. ８７９ꎬＧＦＩ ＝ ０. ８６７

　 　 注:ｎ. ａ. 表示不适用(ｎｏ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ꎬ下同

从表２可以看出ꎬ模型中每个潜变量(ＣＳ、ＯＣ、ＰＣ、ＣＣ、ＰＲ、ＳＰ)完全标准化ꎬ相关系数小于其上方所对

应的潜变量的 ＡＶＥ 的平方根ꎬ表明各个潜变量之间存在足够的区分效度[４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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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源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从农户一边收集ꎬ可能导致同源偏差(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ｉａｓｅｓ)问题ꎮ为了检验研究

的同源偏差问题ꎬ我们首先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的单一因子方法[４２]进行检测ꎮ结果显示ꎬ未析出一个单一因子ꎬ析
出变异因子共为六个ꎬ解释了总变异量的６９. ０６５％ ꎮ其中第一主成分解释了３５. ７４５％ 的变异量ꎬ说明并不

存在解释绝大部分变异量的单一因子ꎬ同源偏差问题并不严重ꎮ

表２　 相关系数及偏相关系数表

ＣＳ ＯＣ ＰＣ ＣＣ ＳＰ ＰＲ ＦＲＩ ＢＲＩ ＡＧＥ ＥＤＵ ＴＹＰＥ ＲＬ
ＣＳ ０. ７１２ ０. ４０１∗∗ ０. ３８８∗∗ ０. ４６８∗∗ －０. ４０９∗∗ ０. ３２６∗∗ ０. １５３∗ ０. １５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５３ ０. ２７０∗∗

ＯＣ ０. ４１９∗∗ ０. ７６７ ０. ６００∗∗ ０. ５４４∗∗ －０. ３５６∗∗ ０. ３９２∗∗ ０. １２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７ ０. １７０∗

ＰＣ ０. ４０２∗∗ ０. ６１１∗∗ ０. ７４８ ０. ６９５∗∗ －０. ４４６∗∗ ０. ４５７∗∗ ０. １９４∗∗ ０. ２２５∗∗ －０. ０７７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６ ０. １１１
ＣＣ ０. ４７９∗∗ ０. ５５６∗∗ ０. ７０１∗∗ ０. ７０２ －０. ４３３∗∗ ０. ４３８∗∗ ０. ２０２∗∗ ０. １８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９ ０. ２２０∗∗

ＳＰ －０. ３６９∗∗－０. ３２３∗∗－０. ４１９∗∗－０. ３９６∗∗ ０. ７４４ －０. ２２７∗∗ －０. ０７３ －０. １５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８０ －０. ０３４
ＰＲ ０. ３２４∗∗ ０. ３７６∗∗ ０. ４４５∗∗ ０. ４２２∗∗ －０. １８６∗∗ ０. ８８６ ０. １７０∗ ０. ２３９∗∗ ０. ０２６ ０. １２５ －０. １７４∗ ０. ００１
ＦＲＩ ０. １４３∗ ０. １０４ ０. １７１∗ ０. １８４∗∗ －０. ０３１ ０. １７９∗∗ ｎ. ａ. ０. ２９４∗∗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８５ ０. ０４８
ＢＲＩ ０. １６３∗ ０. ０６４ ０. ２２３∗∗ ０. １８８∗∗ －０. １０８ ０. ２４４∗∗ ０. ３０９∗∗ ｎ. ａ. ０. ０１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５
ＡＧＥ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５ ｎ. ａ. －０. ３２１∗∗－０. ２１７∗∗ ０. ０７４
ＥＤ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７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９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８４ －０. ３４０∗∗ ｎ. ａ. ０. １４５∗ －０. ２５１∗∗

ＴＹＰＥ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０ －０. １６５∗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９ －０. ２４３∗∗ ０. １６０∗ ｎ. ａ. －０. １２０
ＲＬ ０. ２７０∗∗ ０. １７３∗ ０. １１２ ０. ２２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７１ －０. ２４３∗∗ －０. １０５ ｎ. ａ.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１ ０. １２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８７ ０. ０３３ －０. １１２ ０. ０９１ ０. １８２∗∗ ０. ０９３
均值 ３. ５５９ ３. ８４５ ３. ３６２ ３. ５００ ２. １６４ ２. ９５０ ３. １８１ ２. ３７４ ４５. １７０ ２. １００ ０. ３９０ ５. １３０

标准差 ０. ６４７ ０. ６５９ ０. ７２４ ０. ６５４ ０. ６７９ ０. ８６５ ０. ７１５ ０. ７３３ ９. ５１８ ０. ８１２ ０. ４９０ ５. ０７７

　 　 注:(１)∗∗表示 ｐ < ０. ０１ꎬ∗表示 ｐ < ０. ０５(双尾检验)ꎻ(２)对角线上的黑体数字为相应变量的 ＡＶＥ 平方根ꎬ对角线下方数

字为各变量间的零阶相关系数ꎬ对角线上方数字为潜在同源偏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接着ꎬ研究采用标记变量(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的方法[４３] 进一步检验同源偏差问题ꎬ选取一个与现有分

析理论上不相关的变量(家庭中农业劳动力人数ꎬＬＡＢＯＲ)作为标记变量ꎬ放入模型与现有分析的主要变量

做偏相关分析ꎮ如表２所示ꎬ在全部３２个显著的相关系数中ꎬ只有１个相关系数(ＳＰ 与 ＢＲＩ)由不显著变为显著ꎮ
说明在控制标记变量之后ꎬ研究中重要变量的相关性并无显著变化ꎬ同源偏差问题并不严重[１５]ꎮ

四、 假设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层次回归的方法验证研究假设ꎮ

(一) 直接效应

本文检验了契约完备性对收购商管理控制直接影响ꎮ结果如表３所示ꎬ契约完备性对结果控制(ＯＣ 模

型(Ｉ)ꎬｂ ＝ ０. ３８９ꎬｐ < ０. ００１)、过程控制(ＰＣ 模型(Ｉ)ꎬｂ ＝ ０. ３８３ꎬｐ < ０. ００１)和能力控制(ＣＣ 模型( Ｉ)ꎬｂ ＝
０. ４４１ꎬｐ < ０. ００１)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假设 Ｈ１ａ、Ｈ１ｂ和 Ｈ１ｃ成立ꎮ

(二) 调节效应

按照 Ａｉｋｅｎ 和 Ｗｅｓｔ(１９９１) [４４]的做法ꎬ在检验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对契约完备性与收购商管理控制之

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时ꎬ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交互项前进行了中心化处理ꎬ以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ꎮ
同时ꎬ在回归过程中ꎬ所有模型中没有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大于２的变量ꎬ远低于临界值１０ꎬ说明回归模型

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ꎮ如表３所示ꎬ在 ＯＣ 模型(ＩＩ)、ＰＣ 模型(ＩＩ)和 ＣＣ 模型(ＩＩ)中ꎬ交互项(契约

完备性 ×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ＣＳ × (ＢＲＩ － ＦＲＩ))的系数分别为(ｂ ＝ － ０. １４５ꎬｐ < ０. ０５)(ｂ ＝ － ０. １７９ꎬｐ
< ０. ０１)和(ｂ ＝ － ０. ２１５ꎬｐ < ０. ０１)ꎬ都显著为负ꎮ这说明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对契约完备性与收购商对农

户生产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能力控制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ꎬ假设 Ｈ２ａ、Ｈ２ｂ和 Ｈ２ｃ得到

支持ꎮ为了清晰地展示调节作用ꎬ我们利用交互图来做进一步分析ꎮ根据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将样本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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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于均值１个标准差)和低(低于均值１个标准差)两组ꎬ再分别对两组数据做契约完备性对生产结果控

制、生产过程控制和生产能力控制的回归ꎬ得到相应的截距和斜率ꎬ画出了交互图ꎬ如图２、图３、图４所示ꎮ从
三个图上可以看出ꎬ实线(代表高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的斜率小于虚线(代表低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的
斜率ꎬ说明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能够明显削弱契约完备性对管理控制的正向影响ꎮ

表３　 假设检验的标准化系数表

ＯＣ 模型

( Ｉ)
ＰＣ 模型

( Ｉ)
ＣＣ 模型

( Ｉ)
ＯＣ 模型

( ＩＩ)
ＰＣ 模型

( ＩＩ)
ＣＣ 模型

( ＩＩ)
ＳＰ 模型

( Ｉ)
ＳＰ 模型

( ＩＩ)
ＰＲ 模型

( Ｉ)
ＰＲ 模型

( ＩＩ)
ＡＧＥ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２
ＥＤＵ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７ ０. １５２∗ ０. １４２∗

ＴＹＰＥ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７７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７６ － ０. ０６４ － ０. １７８∗∗ － ０. １９８∗∗

ＲＬ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０ ０. １１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１ ０. １１９† ０. ０８５ ０. １０９† － ０. ０７９ － ０. １１４†

ＢＲＩ￣ＦＲＩ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３１
ＣＳ ０. ３８９∗∗∗ ０. ３８３∗∗∗ ０. ４４１∗∗∗ ０. ４００∗∗∗ ０. ３９６∗∗∗ ０. ４５８∗∗∗ － ０. ４３６∗∗∗ － ０. ２６６∗∗∗ ０. ３４３∗∗∗ ０. １２５†

ＯＣ － ０. ０６５ ０. １４４†

ＰＣ － ０. ２２５∗ ０. １９０∗

ＣＣ － ０. １３２ ０. ２０３∗

ＣＳ ×
(ＢＲＩ￣ＦＲＩ)

－ ０. １４５∗ － ０. １７９∗∗ － ０. ２１５∗∗

Ｆ 值 ６. ９５４∗∗∗ ６. ３６５∗∗∗ １０. ４９５∗∗∗ ６. ８００∗∗∗ ６. ７２３∗∗∗ １１. ２６１∗∗∗ ７. ８０５∗∗∗ ９. ４０１∗∗∗ ６. ８５２∗∗∗ １１. ０８５∗∗∗

Ｒ２ ０. １６９ ０. １５７ ０. ２３５ ０. １８９ ０. １８７ ０. ２７９ ０. １８６ ０. ２９５ ０. １６７ ０. ３３１
Ａｄ￣Ｒ２ ０. １４５ ０. １３２ ０. ２１３ ０. １６１ ０. １６０ ０. ２５４ ０. １６２ ０. ２６４ ０. １４３ ０. ３０１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双尾检验)ꎬ∗∗表示 ｐ < ０. ０１(双尾检验)ꎬ∗表示 ｐ < ０. ０５(双尾检验)ꎬ†表示 ｐ < ０. １(双尾检验)

图 ２　 契约完备性和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对生产结果控制的交互影响

图 ３　 契约完备性和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对生产过程控制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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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契约完备性和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对生产能力控制的交互影响

(三) 中介效应

为了检验收购商管理控制是否存在中介效应ꎬ本文参照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 [４５] 的中介检验步骤:
(１)自变量需对中介变量有显著影响ꎻ(２)自变量需对结果变量有显著影响ꎻ(３)中介变量需对结果变量有

显著影响ꎻ(４)当中介变量进入模型时ꎬ自变量对结果变量显著影响将减弱ꎮ
第一ꎬ检验契约完备性是否通过收购商管理控制进而影响农户投机行为ꎮ如上文所述ꎬ契约完备性对

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能力控制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满足条件(１)ꎮ同时ꎬ如表３所示ꎬ契约完备性对农户

投机行为也有显著负向影响(ＳＰ 模型(Ｉ)中ꎬｂ ＝ － ０. ４３６ꎬｐ < ０. ００１)ꎬ满足条件(２)ꎮ过程控制对农户投机

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ＳＰ 模型(ＩＩ)中ꎬｂＰＣ ＝ － ０. ２２５ꎬｐ < ０. ０５)ꎬ满足条件(３)ꎮ但是结果控制和能力控制

对农户投机行为没有显著影响(ＳＰ 模型(ＩＩ)中ꎬｂＯＣ ＝ － ０. ０６５ꎬｐ > ０. １ꎻｂＣＣ ＝ － ０. １３２ꎬｐ > ０. １)ꎮ而且ꎬ相对

于 ＳＰ 模型(Ｉ)(ｂＣＳ ＝ － ０. ４３６ꎬｐ < ０. ００１)ꎬ在 ＳＰ 模型(ＩＩ)中ꎬ契约完备性对农户投机行为显著影响明显减

弱(ｂＣＳ ＝ － ０. ２６６ꎬｐ < ０. ００１)ꎬ满足条件(４)ꎮ因此ꎬ契约完备性通过过程控制进而抑制农户的投机行为ꎬ但
是结果控制和能力控制的中介作用不显著ꎬ假设 Ｈ３ｂ成立ꎬＨ３ａ和 Ｈ３ｃ未支持ꎮ

第二ꎬ检验契约完备性是否通过收购商管理控制进而影响农户绩效ꎮ如表３及上文所述ꎬ契约完备性对

三种控制方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满足条件(１)ꎮ同时ꎬ契约完备性对农户绩效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ＰＲ
模型(Ｉ)中ꎬｂ ＝ ０. ３４３ꎬｐ < ０. ００１)ꎬ满足条件(２)ꎮ最后ꎬ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能力控制对绩效有显著正向

影响(ＰＲ 模型(ＩＩ)ꎬｂＯＣ ＝ ０. １４４ꎬｐ < ０. １ꎻｂＰＣ ＝ ０. １９０ꎬｐ < ０. ０５ꎻｂＣＣ ＝ ０. ２０３ꎬｐ < ０. ０５)ꎬ满足条件(３)ꎮ而且ꎬ
相对于 ＰＲ 模型(Ｉ)(ｂＣＳ ＝ ０. ３４３ꎬｐ < ０. ００１)ꎬ在 ＰＲ 模型(ＩＩ)中ꎬ契约完备性对农户绩效显著影响明显减弱

(ｂＣＳ ＝ ０. １２５ꎬｐ < ０. １)ꎬ满足条件(４)ꎮ因此ꎬ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能力控制在契约完备性与农户绩效之间

存在中介作用ꎬ假设 Ｈ４ａ、Ｈ４ｂ和 Ｈ４ｃ成立ꎮ

五、 结论与讨论

首先ꎬ契约完备性对三种管理控制方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Ｈ１)ꎮ这表明控制作为一种事后治

理机制与事前管理机制———正式契约密切相关[１２]ꎮ契约越完备ꎬ代表着(交易)规定越详细ꎬ越有利于收购

商对农户实施管理控制ꎮ本文的研究为论证契约机制与管理控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研究证据ꎮ
其次ꎬ研究证实了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对契约完备性与管理控制之间的相关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假设 Ｈ２)ꎮ交互图(图２ꎬ图３ꎬ图４)表明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高净投入相对低净投入)ꎬ能够明显削弱契

约完备性对三种控制的正向影响ꎮ这也再次说明农户专有资产净投入使农户的行为受制于收购商ꎬ降低了

收购商通过其他治理机制(如完备契约)来约束农户行为的需要[１９]ꎮ
最后ꎬ收购商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能力控制在契约完备性对农户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 Ｈ４)ꎬ这说明收购商可以采用这三种控制方式保障契约机制对农户绩效的提升ꎮ与此同时ꎬ过程控制

在契约完备性对农户投机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Ｈ３ｂ)ꎬ但是结果控制和能力控制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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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Ｈ３ａ和 Ｈ３ｃ)ꎮ这可能是因为结果控制是为保障完备契约中能够顺利进行ꎬ而生产过程中风险由农

户全部承担ꎬ劳动剩余则是双方共享[１４]ꎬ结果控制越严格ꎬ农户感到自己利益被侵蚀越严重ꎬ会产生强烈

的逆反情绪ꎬ不利于降低投机行为ꎮ而能力控制主要侧重于提升被控者的生产技能[２７]ꎬ相对于过程控制严

格监督农户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契约规定投机活动ꎬ能力控制在此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ꎮ

六、 贡献、启示及未来研究方向

(一) 理论贡献

首先ꎬ研究扩展了营销渠道治理的实证研究范式ꎮ以往契约治理主要是考察契约对渠道行为结果直接

影响ꎬ在契约治理不足时ꎬ则关注关系治理与其互补或替代关系[１０ꎬ２１]ꎬ忽视了从交易关系发展的全过程视

角关注渠道治理问题ꎬ特别是可能需要其他治理过程机制保障契约机制的有效执行ꎮ本研究证实了在契约

型农产品的营销渠道中ꎬ收购商对农户的管理控制作为有效的渠道治理过程机制ꎬ有助于契约机制抑制农

户投机行为和提高农户绩效ꎮ这不仅弥补了现有渠道治理研究中对治理过程研究的不足ꎬ还有助于进一步

明晰治理过程机制对渠道行为结果的影响路径ꎮ
其次ꎬ对不同管理控制方式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ꎮ以往研究认为结果控制和能力控制治理效果可能更

好[２７ꎬ１８]ꎮ因为结果控制中受控者可以自由选择成功方式ꎬ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控制方式ꎻ能力控制关注受控

制者的能力需求ꎬ满足其对提升能力的内在需求[２７]ꎻ过程控制强调被控方行为活动要严格服从于既定程

序ꎬ剥夺了自由选择权利ꎬ易使受控方产生负面情绪[１８]ꎮ但是ꎬ在本研究中ꎬ过程控制在契约完备性抑制农

户投机行为和提高农户绩效过程中都发挥着有效的中介作用ꎬ而结果控制和能力控制有助于契约提高农

户绩效ꎬ但在契约降低农户投机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ꎬ说明在契约型农产品的营销渠道中ꎬ过程

控制提升契约治理作用更为有效ꎬ也印证了 Ｃｅｌｌｙ 和 Ｆｒａｚｉｅｒ(１９９６) [２５] 提出的在不同的渠道环境中控制结

果可能会不同ꎮ同时ꎬ研究也说明不同的管理控制方式在相同的治理机制路径中的中介作用也存在差异ꎬ
这对提升渠道治理理论具体解释过程的有效性和清晰度具有重要意义ꎮ

最后ꎬ研究发现反映内部交易关系程度———农户的专有资产净投入高时ꎬ削弱了契约完备性对管理控

制的正向影响ꎬ即减弱了企业对管理控制的相关投入ꎮ这不仅提高了我们对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减弱设计完

备契约对管理控制的认识ꎬ更重要的是为探索控制管理控制成本提供了情境因素ꎮ

(二) 管理启示

本研究发现对契约型营销渠道管理的实践意义如下:首先ꎬ为了提升契约型交易的稳定性ꎬ收购商要

强化与农户交易的过程控制ꎬ提升契约治理对农户投机行为的抑制作用ꎮ其次ꎬ为了农户增收致富ꎬ政府在

招商引资时ꎬ可以优先考虑在生产、能力和结果方面提供控制和帮助农户的收购商ꎮ最后ꎬ对于收购商而

言ꎬ为了降低管理成本ꎬ可以有意引导农户加大专有资产的投资ꎮ农户专有资产相对于通用资产ꎬ具有更大

的价值创造能力ꎬ而且他的价值取决于关系维系ꎬ不易转移或转移成本极高ꎬ降低了收购商通过其他治理机

制来约束农户行为的需要ꎬ极大地节约了收购商管理与农户的交易关系的成本ꎮ

(三)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局限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如下ꎮ第一ꎬ本文参照渠道治理主流的实证方法ꎬ采用截面数据检

验变量之间的相关联系ꎮ但是ꎬ截面样本会限制我们细致而全面地检验变量之间关系本质的能力[１０]ꎮ因
此ꎬ未来的研究需要时序数据或实验方法检验这种复杂的动态关系ꎮ同时ꎬ还需从购销双边收集数据ꎬ特别

是需要从其他行业采集购销双边数据进行验证ꎬ这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ꎬ也有助于提升研

究结论的普适性ꎮ第二ꎬ本文将控制作为单一维度进行测量ꎬ控制的作用可以概念化两个主要的维度———
信息(目标设定、监督和反馈)和强化(奖励和惩罚) [１４ꎬ２７]ꎬ未来这种区分不同维度的控制研究能够提升理

解管理控制在渠道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理ꎮ第三ꎬ本文只考虑了契约型农产品营销渠道中正式治理机制、
契约机制和管理控制机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ꎬ并未考虑非正式治理机制ꎬ如关系规范、信任、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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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ꎮ在我国农村社会ꎬ农民生产和生活在地理空间上相对封闭ꎬ乡村的人际关系对农民的经济行为有更为

直接的影响ꎮ因此ꎬ未来还需要考虑其他非正式治理机制对管理控制过程影响ꎮ最后ꎬ本文参照了研究中国

转型经济背景下渠道治理的文献[１１ꎬ１５ꎬ２６]ꎬ将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作为影响契约治理的既定前提ꎬ并未检验其

对契约执行过程的影响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可靠性ꎮ因此ꎬ未来研究需要检验制度环境不确定

性对渠道治理过程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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